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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网络贷款诉讼举证问题相关建议 
罗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金融机构网络贷款随着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应运而生，但网络贷款违约诉讼时金融机构经常面临违约债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的

问题，在司法实务中，对网络贷款涉及的电子证据的提交、质证、认证、采信等均无统一做法与标准，而电子证据天然的可复制性和

易修改性使得法官对电子证据的采信态度上趋于保守，金融机构面临网络贷款违约诉讼举证不被法院认可，最终合法债权悬置的尴尬

境地。为有效缓解金融机构网络贷款业务发展与后续债权违约悬置的不平衡关系，在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诉讼实践基础上本文从

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旨在为日后金融机构网络贷款诉讼提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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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从传统网点柜面服务逐渐扩展至

网络服务，上线各类网络贷款业务，该类业务具有审批效率高、

节约人工成本等优势。法官对金融机构网络贷款所涉及的电子证

据的采用态度各不相同，由于缺乏较为统一的法律规范指导，判

决的地域差异比较大，但总体是保守态度。尤其在网络平台贷款

频繁“暴雷”，普通用户维权困难，成为网络借贷“弱势群体”

的舆论环境下，金融机构网络贷款合法债权的维护更显艰难。在

分析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以及金融机构自身

加强催收及系统开发的可行性的基础上，尝试引导法院法官对电

子证据的保持客观的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诉讼电子证据可经公证机构公证后提交法院 

金融机构网络贷款违约诉讼相关证明文件主要包括借款合

同、电子借据、借款人身份证明等文件，由于上述文件无借款人

书面签字，无法确定是否为借款人本人办理等原因，在诉讼中该

类电子证据通常不被法院所采信，金融机构合理诉讼请求无法得

到法院支持。 

公证机关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其公证行为具有公证效

力，网络贷款电子证据公证主要是对取证过程的真实性进行证

明。公证机构提供的网络贷款电子数据经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并且可以获得了证明文书，因而法官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中

的法律条款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在诉讼案件管辖法院法官对公

证证据效力予以认可的前提下，金融机构可委托公证机构对网络

贷款违约诉讼的电子证据进行公证，出具公证文书，作为合法证

据使用。 

在具体实践中公证费用一般较高，而金融机构网络贷款一般

金额相对较低，因此金融机构在诉讼时应充分衡量诉讼成本与违

约债权维护之间的损益关系，在诉讼案件管辖法院对公证电子证

据认可的前提下综合考量。 

二、诉讼电子证据可经专业鉴定机构鉴定后向法院提供 

专业的鉴定机构通常具有较高的专业性与中立性，可对金融

机构网络贷款诉讼电子证据进行鉴定，并给出鉴定意见。目前在

我国的刑事诉讼领域电子证据的鉴定及适用比较常见且成熟，民

事诉讼法也承认电子证据的效力，因此在实际的适用中也可委托

专业的鉴定机构对电子证据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在获得鉴定委托

后，按照内部工作流程及相应标准完成电子证据鉴定工作，并出

具鉴定意见，使得电子数据具有一定的证明力。 

专业鉴定机构对金融机构网络贷款电子证据鉴定的费用较

高，鉴定流程繁琐并且耗时较长，选择此方式会大大提高金融机

构网络贷款诉讼经济成本及时间成本，而金融机构网络贷款金额

一般较低，因此同公证证据一样，诉讼成本与权益维护的损益关

系应是诉讼时重点考量的因素。 

三、诉讼电子证据可经网络服务商核实后向法院提供 

网络服务商为金融机构网络贷款电子证据的产生、保存与传

输等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从网络服务商在民事关系所处的地位

上说，其服务于金融机构但又是独立于金融机构的第三方；从网

络服务商自身提供网络服务的角度来说，所有的网络贷款交互数

据均是要予以备份的，备份的数据不由金融机构直接掌握。因此

网络服务商向法院提供的网络贷款电子数据具有较高的真实性

并且数据完整，并且基于网络服务商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地位，其

在对网络贷款民事纠纷提供的备份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得到管辖法院法官的认可。 

网络服务商对网络交互数据备份的的特殊要求，其作为第三

方提供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较高，金融机构在与网络服务商签订服

务协议时，应在协议条款中明确约定诉讼时应有配合金融机构向

法院提供备份数据，必要时进行解释阐述的义务。 

四、违约债权催收过程中加强对债权信息确认的留痕工作 

违约债权的催收在法律上不仅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

定程度上还可作为确认违约债权强有力的辅助证据，增强原始电

子证据的证明力，违约债权催收过程中债务人对债务的自认，也

可间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在诉讼中电子证据不被采信的情况

下，可尝试与法院法官沟通以电子证据加催收相关证明文件的形

式证明借贷关系，提供电子证据及催收过程能进一步证明借贷关

系的文件，形成闭合证据链条，增强电子证据证明力，维护金融

机构合法权益。 

金融机构在催收过程应充分重视催收技巧，反复让债务人确

认其债务，注重催收纸质回执文件的签名以及相关影像、录音资

料的留痕、保存工作，特别是客户是否本人申请贷款、贷款金额、

利率、用途等核心要素的确认，在不侵犯客户隐私的前提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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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录音、录像等文件，更直接印证借款关系的成立。 

五、网络贷款系统开发前及维护中应注重后续诉讼举证问题 

金融网络贷款系统在开发前及维护中应充分征求业务全流

程所涉及的相关部门意见，特别是负责具体诉讼工作部门的意

见，做好相应市场调研工作，及时完善系统功能，更好的匹配日

常工作需求。在网络贷款新产品上线前应重视诉讼中可能面临的

举证难问题，在系统模块允许的前提下建议增加人脸识别、电子

签名、中立的第三方机构数据资料存储等功能，进一步增强电子

证据的证明力。 

结束语 

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是大势所趋，而法律天然具有的滞后性使

其在适用时往往存在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形，网络贷

款违约诉讼中，法院对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认定上体现了这一矛

盾，虽然大多数法院是保守态度，但也应该看到在经济较发达地

区，很多法院对电子证据持采信态度，认为只要电子证据能够形

成闭合的证据链条，就能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因此，针对上述

建议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适用时，应结合具体诉讼案件管辖法院

的意向有针对性的采纳，在诉讼中金融机构需加强与法院法官的

沟通，逐渐引导法官保持对电子证据的客观认识，适应社会信息

化发展对金融行业诉讼业务带来的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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